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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虽然有不平等的一面,但依然属于民事关系, 属于民事合同关系, 而非属于国家行政管

理关系。学生的权利包括四个层次, 即首要权利、作为学生而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、作为自然人而应当享有的其他民事

权利和作为公民而应当享有的公权利。有必要对学校的权力进行控制, 这种控制包括目的性控制和程序性控制。学生

权利保护法的体系结构应当以此为基础而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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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 t: The re la 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schoo ls has unequa l charac teristics, though it belongs to c iv il re la tion ra ther than an

adm in istrative relation. The r ights o f students include three levels, nam ely, the pr im ary righ t, the righ ts wh ich shou ld be enjoyed fo r

students and the r ights w hich shou ld be enjoyed fo r natura l persons. The school author ity should be kept under contro,l the contro l in�

cluding the purpose contro l and pro cedure con tro .l The structure o f Student R ights P rotection Act should be de term ined on th is basi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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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导语

在今日中国,相对于学校的强势地位而言,学生

基本上处于弱势地位。正因为这种强弱差异, 学生

的权利经常遭到来自学校一方的侵害。在客观上已

经产生强烈的保护学生权利的需要。这种需要之所

以产生,主要有两方面原因: 其一, 学生自身权利意

识的逐渐觉醒和日益增强;其二,一胎化的计生政策

促使现代的家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其子女

在学校的权利。保护学生权利的途径有多种, 而通

过法律进行保护则无疑属于其中最重要者, 本文即

拟对我国学生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作一探讨。

目前我国的 �义务教育法�、�教育法�、�高等教
育法�以及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�均不同程
度地对学生权利作了规定, 但这些规定也存在诸多

缺陷。例如,就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,他们的权

利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就处于缺乏状态; 就高等教育

阶段的大学生而言,他们虽然依法享有知情权、选择

权、平等权、监督权、申诉权和参政权等,但相关规定

太过笼统,基本上不具有可操作性,而某些事关大学

生贴身利益的权利,比如获得教育服务权和对于自

己不良考试成绩的隐私权,现有的法律却没有规定。

一言以蔽之,过于笼统不成体系, 同时又对学生的某

些重要权利缺乏规定。这是目前我国关于学生权利

的法律法规的显著特点。

为消除这些缺陷并从根本上完善相关法律法

规, 本文拟对我国学生权利保护的四个法律问题进

行研究。需要预先说明的是,在本文研究的过程中,

作为思维预设的 �学生�,仅指我国国民教育序列全
日制学校中的学生,而不包括其他学校的学生,例如

党校的学生;同时, 鉴于本文主张制定统一的学生权

利保护法,所以,本文所谓 �学生 �, 除非特别指明,
包括国民教育序列各个教育阶段的学生,而不限于

某一教育阶段的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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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生和学校关系的性质

学生和学校关系的性质问题, 是关于我国学生

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。在我国法学

界,对于学生和学校的关系,通说认为属于国家行政

管理关系。本文反对此看法。诚然, 学校和学生之

间的关系具有国家行政管理关系的某些特征。但

是,学校并不属于任何国家机关。法学界之所以长

期以来将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归入国家行政管理关

系, 至少有两方面原因。其一,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

式。国家行政管理关系有着鲜明的上下隶属特征,

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等级传统并且迄今等

级观念依然非常浓烈的国度里,国家行政管理关系

就比任何其他种类的国家统治关系更为引人注目。

于是, 只要一看到某种社会关系具有上下隶属特征,

许多人便不加思考或者只作简单思考就认定该关系

属于国家行政管理关系。其二,对民法调整对象的

错误认识。自 1986年 �民法通则 �将民法的调整对
象界定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以来, 不管是理论界

还是实务界,莫不奉之为圭臬。此种错误认识目前

已经演变成为这样一种极其简单而且庸俗的做法:

判断某种社会关系是否属于民事关系, 就是看其是

否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,如果属于,就是民事关

系,就归民法调整;如果不属于,就不是民事关系,就

不归民法调整。正是基于至少这两方面的原因,学

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被普遍地归入国家行政管理关

系,而非民事关系。
�

�民法通则�制定于上个世纪 80年代。限于当

时中国的实际, 该法将民事关系界定为 �平等主体
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�。但是, 相对于日益
变化的社会生活, 这种规定则明显地落后了。父母

和未成年子女的关系即亲子关系属于民事关系,但

这种关系却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, 因为父母可

以对未成年子女给予适当的惩戒, 而子女却无论如

何不能反过来对父母也这样做;监护关系属于民事

关系, 但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显然不平等,监护人

可以决定被监护人的某些事项,而反过来被监护人

却无权决定监护人的任何事项;公司法属于特殊的

民法即商法,公司各个机关之间的关系属于特殊的

民事关系即商事关系,但公司股东会的决定,董事会

却必须服从,这也是不平等关系;用人单位和劳动者

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属于民事关系, 但在劳动合同

的履行过程中,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却明显地不

平等。事实表明,目前,民事关系的范围已经冲破了

�平等�的桎梏,而扩大到 �非国家统治关系 �这个程
度了。换言之,民事关系不仅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

关系, 而且也包括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。
[ 1]

本文认为, 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属于民事关

系, 而不属于国家行政管理关系。道理很明显,既然

无论公立学校抑或私立学校均不属于国家机关, 那

么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怎么会是国家行政管理关

系呢?

在属于民事关系这个前提下,对学校和学生之

间的关系可进一步作两个层次的理解。第一个层次

是民事合同关系。学校不能强迫学生入学, 学生也

不能强迫学校提供教育服务,
�
双方之所以能够结

合为一体,纯粹是基于双方意思表示的一致, 即合

同。学校的招生广告属于要约引诱, 而学生办理报

名手续就是与学校签订教育服务合同。如果学生不

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, 这种合同还需要其法定

代理人的同意。实际生活中,小学生、初中生由其家

长带领着去学校报名交费, 正是法定代理人履行其

职责行使其代理职权的表现。学生从入学到毕业,

一直都在接受着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,而学校一直

都在提供着教育服务;换言之,学生和学校双方都在

履行着合同。
[ 2 ]

第二个层次是民事权力关系。在学生和学校之

间的关系中,学校依法对学生是有管理权力的。那

么, 法律为什么要赋予学校以管理学生的权力呢?

答案是:为了让它更好地履行它对学生的义务,即提

供教育服务的义务。这种权力不属于公权力, 而属

于民事领域里的权力,本文名之为 �民事权力 �。学
校对学生的这种民事权力, 表明了学校和学生之间

的关系具有不平等性,而按照前文的分析,这种具有

不平等性的关系,依然属于 �非国家统治关系 �即民
事关系。除了学校对学生的民事权力之外, 民事权

力尚有其他种类,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民事权力、

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民事权力、公司股东会对董事

会的民事权力、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民事权力, 等

等。民事权力存在的目的或者是为了民事权力相对

方的利益,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民事权力、监护人

对被监护人的民事权力, 或者是为了民事权力享有

者自身的利益,如公司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民事权力、

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民事权力。学校对学生享有民

事权力,其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利益。学校对学生的

这种民事权力和国家公权力有着根本的不同: 前者

属于内部管理,只管理本身的内部事务,而后者属于

外部管理,管理的是社会公共事务。

有学者认为, �学校和学生之间是一种既不同
于行政,也不同于民事的特殊类型的教育管理法律

关系 �。[ 3]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该观点之
所以认为学生和学校的关系不属于民事关系而 �特
殊�,原因就在于该观点的持有者囿于 �民法通则 �
关于 �平等主体 �的规定,对于学生和学校之间关系
的不平等性无法解释,而本文前述关于不平等主体

之间的民事权力关系的分析则足以推翻这种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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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学生权利的体系

学生到底都有哪些权利? 这是关于我国学生权

利保护的法律问题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。这个问题

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,那就是:我国学生权利

的体系应当是怎样的? 目前,我国学生享有的权利

主要规定在 �义务教育法 �、�教育法 �、�高等教育
法 �和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�中。义务教育
阶段的学生其权利不明确, 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生

其权利则有知情权、选择权、平等权、监督权、申诉权

和参政权等等。

既然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是教育服务合同关

系,其核心是教育服务的提供和接受, 那么, 学生的

首要权利就是获得教育服务,而学生的其他一切权

利都必须以此首要权利为中心而展开。现行法律法

规对学生的这个首要权利完全无视, 反而对学生的

知情权、选择权、监督权、申诉权甚至参政权之类津

津乐道,这与现行宪法无视生命权等基本人权,但却

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置于公民基本权利序列之首位

的做法同出一辙,都属于严重的本末倒置。诚然,学

生应当有知情权、选择权、监督权、申诉权甚至参政

权等等,但是,作为受教育者,学生的首要权利乃应

当是获得教育服务权, 而其知情权等权利则应当是

这个首要权利的展开, 应当为实现这个首要权利服

务。

在今日中国, 学校方动辄停课、缺课而又不补

课、早放假迟开学、占用教学时间让学生从事劳动等

做法在我国有些学校里比较普遍。
�
这不仅仅是违

背道德违反纪律的问题, 而且还是违约从而违法并

且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,因为这些行为侵害了

学生的获得教育服务权。

在规定了获得教育服务权这项首要权利的基础

上,对学生权利体系应当分阶段予以构建。对义务

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,除获得教育服务权之外,其权

利还应当包括免交学费权、就近入学权、合理借读

权、享受平等教育资源权、竞选干部权、加入社团权、

不被开除权、对处分的申诉权等等;对非义务教育阶

段的学生而言,除获得教育服务权之外,其权利还包

括学籍权、使用教育教学资源权、学科专业自选权、

挑选导师权、获得公正评价权、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

款等的平等申请权和获得权、获得学历学位证书权、

对处分的申诉权、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批评建议

权等等。

还应当看到,目前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里,乱收

费、强迫交易和肆意干涉学生私生活等违法现象相

当普遍而且严重。在我国学校长期流行的 �班费 �
就属于乱收费,因为班属于学校里的一个基本单位,

班的管理属于学校管理的一部分, 有关开支自然应

当由学校承担。有的学校在学生毕业时向学生收取

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所谓 �工本费�,而实际上这笔费
用属于教育教学管理费用, 已经包含在学生所交的

学费之中了。在强迫交易方面, 最常见的例子当属

强迫学生购买校服和各种资料、强迫学生在学校食

堂就餐。此外,有的学校还非法干涉学生的发型和

着装风格,随意搜查学生的寝室, 随意公布学生的不

良考试成绩,而各高校奉教育部之命非法禁止大学

生在校外租房则已经成为今日中国高校的一道特异

风景。
�

本文认为, 针对诸如此类来自学校方的违法行

为、要求和命令,学生均有权予以抗辩和拒绝。学生

的这种抗辩和拒绝权并不以学生身份为基础, 而是

任何自然人都享有的权利。这样, 学生权利保护法

中的学生权利体系就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: 1. 作为

学生而应当享有的首要权利, 即获得教育服务权; 2.

作为学生而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; 3. 作为自然人而

应当享有的其他民事权利; 4. 作为公民而应当享有

的公权利,例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

四、对学校权力的控制

研究我国学生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时,不应当

忽视对学校权力的控制。学校权力有其存在的必要

性,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权力, 教育教学活动就无法正

常顺利地进行。不过,我们应当恰当地把握学校权

力的度。就今日中国学校权力的现实而言, 学校的

权力不是太小了, 而是太大了, 所以需要控制。
[ 4]
这

种控制包括两个方面,即目的性控制和程序性控制。

就目的性控制而言,根据学校和学生关系的民

事合同关系性质,学校权力存在的目的只能有一个,

即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。无论管理学生,抑或指挥

学生,无论课堂教学, 抑或课外活动, 如果脱离为学

生提供教育服务这个目的, 学校权力就失去了存在

的根基。强迫学生购买校服、强迫学生在学校食堂

就餐、强迫学生购买校方提供的教材、禁止学生在外

住宿、干涉学生的发型和着装风格等等这些在今日

中国学校已经司空见惯的行为, 均已脱离了提供教

育服务这个目的, 学校在这些方面均不应当有什么

权力;至于强迫女学生陪上级领导喝酒、跳舞甚至为

上级领导进行其他奉献, 则就更与教育服务的提供

风马牛不相及了。
�
一言以蔽之,学校权力应当被控

制在 �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�这个目的范围之内。
就程序性控制而言,学校行使对学生的管理权

尤其是处罚权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。根据 �普通高
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�第 56条、第 58条和第 59条

的规定,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,应当听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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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; 学校对学生作出

处分, 应当出具处分决定书, 送交本人; 处分决定书

应当包括处分和处分事实、理由及依据,并告知学生

可以提出申诉及申诉的期限。这个规定仅仅适用于

高校学生。本文认为, 应当通过立法将类似的规定

也适用于中学生和小学生。并且, 考虑到除个别情

形外, 中小学生均为未成年人, 所以这种规定当中的

处分决定还应当通知学生的法定代理人, 在处分之

前还应当听取学生的法定代理人的意见。

五、学生权利保护法的体系结构

学生权利保护法的体系结构, 是研究我国学生

权利保护法律问题时绝不能忽视的问题。同时,从

某种意义上讲,这也是一个结论性的问题,是解决了

前述三个问题后必须予以思考的另一个问题。前文

已经述及,我国目前关于学生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

有 �义务教育法 �、�教育法 �、�高等教育法 �以及
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�。分散而不成体系,
是这些法律法规的一个显著缺陷。为此, 本文主张

我国制定统一的学生权利保护法。统一的学生权利

保护法在内容上可考虑包括五个部分,即总则、学生

的权利、学校的义务和权力、学生会、法律责任。这

里,将 �学生的权利 �置于 �学校的义务和权力 �之
前,正体现了权利决定权力、权力为权利服务的思

想。
[ 5]

�总则�部分规定本法的目的、适用范围以及学
生权利和学校权力两者间关系的总原则。在 �学生
的权利 �部分, 应当规定学生的获得教育服务权和
作为学生而应享有的其他权利,并应在该部分的最

后作概括式兜底规定, 即 �本法对学生权利的明文
规定, 并不排除学生作为自然人而应当享有的其他

民事权利,也不排除学生作为公民而应当享有的公

权利。�
在规定了 �学生的权利 �之后, 再规定 �学校的

义务和权力 �。在这一部分中, 应当树立这样的立
法观念:学校的义务以学生的权利为转移,学生权利

的实现需要学校承担什么义务,学校就应当有什么

义务。同时,对学校的权力在内容上应当进行目的

性控制,将其控制在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这个目的

范围之内;在行使上应当进行程序性控制,程序性控

制可以借鉴 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�的相关
做法。

组织学生会是学生行使宪法结社权的体现。学

生会应当成为学生维护自身权利的组织, 而不应当

如今日中国相当数量的学生会那样, 成为拍马溜须

之徒和告密诬陷之辈云集的所在, 成为学校指挥管

理学生的中介,甚至演变为学校欺压学生的帮凶和

爪牙。有鉴于此, 在 �学生会 �这一部分中, 应当明
定学生会的性质和职能。

�法律责任�部分是学生权利保护法的最后一
个部分,应当针对目前学生和学校关系的现状,规定

学校侵害学生权利时的民事责任和公法责任。在这

里, 应当重点规定学校侵害学生权利时的民事责任,

如损害赔偿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等等。之所以强调

这一点,原因在于, 学校是否承担公法责任与学生的

利益并无直接关系,而学校民事责任的承担,则能够

使学生受到的侵害直接地得到填补, 甚至能够使学

生受到侵害的权利得以恢复原状。

注释:
� 笔者曾于 2001年 8月代理过西安某高校学生要求其所在高

校退还强制收取的 5000元 �改派费 �一案。笔者认为此类案件应适
用民法中不当得利的规定,应属于民事诉讼。但是,西安市雁塔区人

民法院告审庭却认为应属于行政诉讼,其原因用该庭张姓庭长 (女 )

的话说,就是: �呵呵,你这是学生告学校,是不平等关系嘛。�推理如

此简单,语气如此轻松,让笔者深感惊诧。

� 即使是义务教育阶段,学校也不能强迫学生入学,而是学生

的家长有义务服从国家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送其子女入学,学校有

义务接受学生就学。从合同理论角度观察,这实际上属于缔约方式

中的 �强制缔约 �。

� 例如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中小学校的学生, 长期以来就被

学校强迫无偿参加拾摘棉花的体力劳动。此举引起了学生及其家长

的强 烈 反 对, 见 h ttp: / / edu. ce. cn /young /campus /200709 /24 /

t20070924_13015910_1. shtm .l

�在禁止高校学生校外租房这个问题上,教育部近年来态度反

复无常,曾经禁止过,后来又取消禁令,现在又禁止。某些高校规定,

大学生在校外租房的,必须经该大学生家长签字同意。笔者认为,这

种家长签字的规定基本上属于违法, 应为无效, 因为除个别情形外,

大学生均为成年人,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,家长签字没有任何法

律意义。

� 据媒体报道,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多起学校强迫女学生陪上

级领导跳舞的丑闻,而尤以发生于 2004年的南京师大强迫女大学生

陪上级领导跳舞的事件和西安音乐学院强迫女大学生陪银行领导跳

舞的事件最为臭名昭著。关于这两起事件,分别见: h ttp: / /n ew s. s i�

n a. com. cn /c /2004- 10- 27 /01054045144 s. shtm l和 h ttp: / /n ew s. s i�

n a. com. cn /c /2004- 12- 30 /17194674449s. sh tm .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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